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
 东 南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 
 

 

校研生〔2018〕4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劳务酬金发

放细则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 

学校各部门、单位： 

根据校发[2017]394号《关于印发<东南大学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

法（暂行）>的通知》、校财经[2018]7号《关于同意 2017年非全日制

研究生授课课酬标准的决定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结合我校研究生教

育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东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劳务酬金发放细则（暂

行）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附件：《东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劳务酬金发放细则（暂行）》 



  

  

东南大学研究生院 

东南大学财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2018年 11月 13日 



附件 

 《东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劳务酬金发放细则（暂行）》 

根据校发[2017]394 号《关于印发<东南大学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

（暂行）>的通知》、校财经[2018]7 号《关于同意 2017 年非全日制研究

生授课课酬标准的决定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, 对在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发

生的各类劳务酬金制定如下发放细则。 

一、专家报告与讲座费 

（一）邀请校外专家、学者来校做学术报告、学术讲座、专题讲座、

形势政策报告等，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按不超过 2500 元/半天（4

小时）标准执行，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按不超过 5000 元/半天（4

小时）标准执行，院士及相当院士的专家人员按不超过 7500元/半天（4

小时）标准执行; 

（二）校内专家在完成本职工作以外，开展学术报告及专题讲座活动

领取酬金的，按同等级校外专家标准减半执行。 

二、讲课酬金 

（一）已达到学校开课要求并经研究生院确认的课程，聘请校外企事

业单位教师授课的，讲课酬金执行如下标准：一般人员不超过 200元/课

时，企事业单位主管及中层管理人员、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等不超

过 300/课时，企事业高管、专家学者、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等不超

过 500元/课时，院士及相当院士的专家人员不超过 800元/课时； 

（二）聘请外籍教师在核定工作量以外授课的，讲课酬金执行以 

下标准：一般人员不超过 400 元/课时，知名学者不超过 600 元/课时，

该学科资深著名学者（院士及相当院士的专家人员）不超过 1000 元/课



时； 

（三）对于归口研究生院管理的校内教师授课酬金，教师在完成院系

核定工作量以外的授课,根据授课时间、地点、对象、难易程度等不同情

况制定如下发放细则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授课酬金，在南京本地授课按

不超过 120 元/课时标准执行，在异地授课按不超过 150 元/课时标准执

行；国际合作办学研究生培养全英文授课酬金按不超过 300元/课时标准

执行;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授课酬金, 在南京本地授课按不超过 120 元/

课时标准执行, 在异地授课按不超过 150 元/课时标准执行;非全日制博

士研究生授课酬金,南京本地授课按不超过 150元/课时标准执行。 

    (四）MBA 授课酬金标准:MBA 本地授课按不超过 300 元/课时标准执

行,异地授课每课时酬金标准上浮 20%；MBA 学位论文开题费及预答辩费

标准为 200-300元/本，答辩秘书为 50-100元/生，按不超过此标准执行；

MBA论文指导费按不超过 3600元/生标准执行。MPAcc参照此标准执行。 

    授课教师工作量核定工作，由相关院系人事秘书完成，形成书面材

料由院系负责人审核签字盖章后交研究生院培养办备案。 

三、评审费 

学校组织的特殊类招生、省部级及以上奖励、项目重要答辩及评审、

各类教育教学项目等、各类专项经费项目等年度项目的评审、国际学生

选拔、奖学金评审、各类竞赛评审等，校内专家按不超过 600元/半天（4

小时）标准执行；校外专家按不超过 1000 元/半天（4 小时)标准执行。

评审活动发生在正常工作时间的，校内专家评审费按上述标准减半执行。 

四、考试考务费 

归口研究生院管理的各类考试命题费、阅卷费、复试面试费、监考



费等，根据考试级别、难易程度等情况制定如下发放细则： 

(一)考试命题费，支付校外专家按不超过 2000 元/套标准执行，支

付校内人员按不超过 1000 元/套标准执行,全国数模竞赛命题费,按不超

过 10000元/命题标准执行； 

(二)阅卷费，支付校外专家按不超过 1000元/半天（4 小时）标准执

行，支付校内人员按不超过 10元/份标准执行； 

(三)复试面试费，本校教职工参加研究生考试面试工作,按 300 元/

半天标准执行，正常工作时间减半执行。特殊类招生面试工作,校内专家

按 800元/半天、校外专家按 1000元/半天标准执行； 

（四）监考费，根据考试类型不同监考费按 100-400元/人﹒场标准

执行，巡考费按 200元/人﹒场标准执行，正常工作时间减半执行。 

五、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费 

（一）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费标准为 200-300元/本，答

辩秘书为 50-100元/生； 

（二）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费标准为 400-600元/本，答

辩秘书为 60-100元/生。 

六、同类型支出参照此标准执行，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、学校相

关规定执行。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授权财务处、研究生院

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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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     

研究生教育劳务酬金明细表 

      2018年 11月 

序

号 

酬金类别 酬金名称 类别明细 发放标准 发放人员 备注 

1 

授课酬金（核定工作量

以外的授课） 

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

公共课 

120元/课时 教授 周末、节假日、晚上授课，南京本地 

110元/课时 副教授 周末、节假日、晚上授课，南京本地 

100元/课时 讲师 周末、节假日、晚上授课，南京本地 

150元/课时 教授 周末、节假日、晚上授课，无锡苏州等异地 

120元/课时 其他 周末、节假日、晚上授课，无锡苏州等异地 

专业课 150元/课时 校内教师 无锡苏州等异地授课 

非全日制研究生 

硕士 

120元/课时 校内教师 周末、节假日、晚上授课，南京本地 

150元/课时 校内教师 周末、节假日、晚上授课，无锡苏州等异地 

博士 150元/课时 校内教师 周末、节假日、晚上授课，南京本地 

MBA 300元/课时 校内教师 异地授课每课时上浮 20%,MPAcc参照此标准执行 

联合研究生院授课 专业课 

200元/课时 校内教师 全英文授课，南京本地 

300元/课时 校内教师 全英文授课，苏州等异地 

校外教师授课   

300元/课时 校外教师 中层管理人员或副高级专业人员 

500元/课时 校外教师 高管、专家学者或正高级专业人员 

800元/课时 校外教师 院士或相当于院士的专家 

外籍教师授课  400元/课时 外籍教师  一般人员 



 

 
—７— 

600元/课时 外籍教师  知名学者 

1000元/课时 外籍教师  学科资深著名学者(院士及相当于院士的专家) 

2 讲座酬金 

人文与科学素养讲座、

新增导师上岗培训等 

  

2500元/半天 校内外专家 副高及以下技术职称，半天按 4小时计，校内人员减半 

5000元/半天 校内外专家 正高技术职称，半天按 4小时计，校内人员减半 

7500元/半天 校内外专家 院士或全国知名专家，半天按 4小时计，校内人员减半 

3 考试酬金 

校内公共课考试 

命题阅卷费 

250元/套 校内人员 公共基础课考试命题费 

5元/份 校内人员 公共基础课考试阅卷费，不超过此限 

监考费 

70-120元/场 校内人员 工作日 

200-250元/场 校内人员 周六、日 

研究生入学考试 

命题阅卷费 

500-1000元/套 校内人员 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费 

10元/份 校内人员 研究生入学考试阅卷费 

监考费 200-400元/场 校内人员 研究生入学考试，工作日减半 

面试 300元/半天 校内人员 工作时间减半 

研究生考试 巡考 200元/场 校内人员 工作时间减半 

数学建模 

命题费 10000元/命题 教授 多人参加的专家组 

阅卷费 1000元/半天 校外人员 半天按 4小时计 

4 评审费 

专家评审   

600元/半天 校内专家 半天按 4小时计,正常工作时间减半 

1000元/半天 校外专家 半天按 4小时计 

学位论文评审 

论文评审(盲审费、

评阅费） 

600元/本 校内外专家 博士学位论文，不超过此限 

300元/本 校内外专家 硕士学位论文，不超过此限 

论文指导费 3600元/生 校内外专家 不超过此限,仅限于 MBA、MPAc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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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辩管理 100元/人 答辩秘书 不超过此限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研究生院        印发日期 2018 年 11 月 13 日印发 


